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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「
玉
山
岩
」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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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「

所
lL 

的
石
碑
(
民
國
六
十
六
立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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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寺
名
」

慣
用U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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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心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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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山
岩
就
是
香
光
寺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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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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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持
時
，

「
觀
音
問
」

向「

一
輩
的
寺
產
。

L一

「
香
光
寺
」
p

入
的
土
地
等
寺
產

9

一
概
登
記
在
「

，
所
有
土
地
都
是
由
民
間
購
買
，

可
查
。
歷
經
心
志
、

于
攝
相
購
得
，
何
東
「

非
屬
於
「

」
，
所
以
村
民
說
要
「

」
'
何
有
「
廟
產
」

香
光
寺
所
有
的
土
地
、

定
程
序
登
記
起
香
光
寺
的
財
產
，
誰
也
帶
不
走
，

間

「
醬
先
寺
管
理
一
鑫
員
會
」

答
:
如
二
月
十
七
日
中
時
晚
報
報
導
:
「
要
將
該
寺
(
香
光
寺
〉
管
理
權
及
廟
產
交
由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等
等
，

這
也
是
於
浩
無
據
之
說
。

3
.
吋
因
海
民
五
字
第
勻
恥
。

章
程
，
而
依
該
章
程
第
四
條
昕
一
一
一
曰
:
「

、
內
部
人
事
、

、
寺
務
等
運
作
，

管
機
關
依
法
監
督
及
本
章
程
節
制
外
，
不
受
任
何
團
體
或
私
人
干
預
。
」
因
此
，
寺
方
不
可
違
背
單
多
借
東

之
託
'
將
管
理
權
私
自
交
給
個
人
或
其
他
團
體
，
更
何
況
是
非
法
組
織
的
團
體
。

唾醫

新
任
管
理
人
與
住
持
皆
是
由
信
徒
大
會
，
中
產
生
，
共
同
管
理
推
動
寺
務
，

「
轉
止
委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四
十
九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三
月

w
v
O八
九

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四
十
九
期
】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三
月V
O
九
O

託
管
理
」
，
在
自
始
從
無
委
託
管
理
下
，
何
來
「
終
止
委
託
管
理
」
!
又
所
謂
「
心
志
法
師
未
經
信
眾
同
意
，

竟
將
寺
院
交
給
其
他
女
尼
管
理
」
之
說
，
實
是
認
毀
之
昔
日
。

香
光
寺
這
一
切
，
都
是
本
地
十
三
庄
的
信
思
以
及
其
他
各
地
無
數
信
眾
，
二
十
多
年
來
點
點
滴
滴
、
聚

沙
成
塔
奉
獻
出
來
的
，
寺
方
無
權
私
相
授
受
，
把
它
交
給
任
何
人
管
理
。
我
們
一
向
尊
重
大
家
的
意
見
，
更

遵
守
法
律
的
規
定
，
一
切
依
法
而
行
。

間•• 

村
民
說
法
師
要
拆
舊
殿
蓋
納
骨
塔
，
香
光
寺
有
這
項
計
畫
嗎
?

蠶

香

光
寺

始

終
未
有

也
不

可

有

為
興
建

納
骨
塔

而

拆

喜
殿
的

計
劃

因
海
這

是
有

違

李
刀丈
目

的

會
有
這
樣
的
傳
昔
日
，
是
有
部
分
有
心
人
四
處
造
謠
，
並
以
阻
止
香
光
寺
拆
舊
殿
為
藉
口
，
煽
動
村
民
，
糾
眾

組
非
法
的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並
向
不
知
情
的
民
眾
收
取
捐
款
，
進
而
企
圖
於
二
月
十
八
日
強
行
佔
管
香
光
寺
，

這
是
極
端
無
視
社
會
秩
序
及
政
府
公
權
力
存
在
的
行
為
。
我
們
也
希
望
村
民
及
社
會
大
眾
莫
再
受
騙
，
為
此

並
籲
請
治
安
機
關
密
切
注
意
此
事
的
發
展
，
並
立
即
偵
辦
其
中
有
無
藉
機
詐
騙
、
非
法
教
財
等
不
法
情
事
，

以
免
繼
續
危
害
善
良
的
村
民
，
維
護
地
方
安
寧
。

問
:
村
民
說
香
光
寺
是
道
教
的
道
場
，
法
師
擅
改
為
佛
教
道
場
，
且
不
許
他
們
拜
拜
，
是
嗎
?

答
•• 
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玉
山
岩
在
寺
廟
登
記
上
所
屬
的
宗
教
是
「
佛
教
」
'
舊
殿
的
柱
子
、
門
柱
、
門
楣
、
石
碑



等
也
多
刻
著
佛
教
的
字
眼
(
例
如
靈
山
、
龍
華
、
六
根
、
五
蘊
)
，
這
代
表
彼
此
的
承
諾
，
大
眾
始
終
貫
徹
一

爭
」
?

脈
香
火
的
，
也
是
彼
此
合
作
的
基
礎
點
。
不
知
道
站
什
麼
突
然
出
現
「
道
教
」
的
指
稱
?

香
光
寺
供
奉
的
是
觀
音
菩
薩
(
村
民
稱
「
觀
音
佛
祖
」
或
「

「
佛
道
之

」
丫
一
直
是
以
正
派
正
倍
的
佛
教
自

我
期
許
，
雖
然
如
此

3

也
相
當
尊
重
各
種
宗
教
，
何
況
中
國
人
自
古
以
來
的
信
仰
就
有
相
當
濃
厚
的
民
間
色

彰
，
這
是
眾
所
周
知
的
。
再
說
，
香
光
寺
是
公
共
場
阱
，
任
何
人
都
可
以
來
審
拜
。

闢
囡
囡
抖
的
民
說
法
師
沒
有
維
轟
好
等
塵
，

將
金
爐
攜
鵬
聽
9

又
不
讓
他
們
持
體
體

9

閉
眼
他
們
才
要
「
對
園
管
理
權
」
?

囡
囡
傳
統
上
，
在
一
般
信
仰
中
是
有
燒
金

紙
的
，
香
光
寺
于
向
也
沒
有
禁
止
大
家
燒

體轉讓釀蠶蠱

金
紙
9

而
目
前
因
為
香
光
寺
擴
建
工
程

9

在
挖
地
基
峙
，
因
臨
近
金
爐
，
又
適
逢
席

斯
颱
風
來
襲

9

水
土
流
失
，
致
使
已
使
用

唾醫

相
當
年
月
的
金
爐
崩
塌
。
目
前
則
先
以
不

甜
甜
間
關

香
光
莊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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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期
〕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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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民國八十三年，香光寺擴建工程挖地基時，因席斯

颱風來麓，以致J.!<:土流失，金爐不幸倒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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鏽
鋼
的
金
爐
代
用
，
另
外

9

在
擴
建
的
新
大
廳
前
會
建
一
座
新

的
金
爐
供
大
眾
使
用
。

在
媒
體
上
事
實
的
真
相
一
直
無
法
被
澄
清

9

尤
其
有
心
人

士
拭
信
仰
層
面
混
淆
，
更
模
糊
問
題
焦
點
。
事
實
上
，
拜
牲

禮
、
燒
金
紙
只
是
法
帥
不
提
倡
，
村
民
們
聽
十
年
來
也
都
是
照

民
佫
祭
彈
，
何
嘗
阻
止
1
.

以
信
仰
作
為
銷
一
爭
的
掩
飾
9

實
行
管

理
樺
的
爭
奪
，
如
此
技
倆
應
不
止
在
香
光
寺

9

也
不
止
在
此
時

，
不
少
的
佛
教
團
體
就
是
在
如
此
混
淆
不
清
的
情
況

下
，
以
及
政
客
、
行
政
主
管
機
關
的
介
入
幹
臨
下

9

而
被
溫
放

棄
或

任
宜

改
組

甚
至

改
變
佛
教
的
體

質
問

成
為
道

教
或

民
間

信
仰
，
番
臨
鄉
的
半
天
岩
聽
骨
干
至
可
就
是
一
個
活
生
生
的
惆
子
。

間
:
連
師
們
為
何
要
攝
取
靜
坐
占
攝
蠶
的
方
式
會

答
應
與
村
農
協
調
聰
?

囡
囡
二
月
十
八
日
之
前
，
非
法
的
「
香
光
寺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
寺
占
參
加
管
理
權
交
接
典
禮
，
寺
方
靜
坐
乃
是
針
對
此
非
法
舉
動
而
採
取
的
抗
議
行
動
，

。拜牲禮的習倫從來沒有離開過蓄光寺。(國Ï!o邊境活動詩，村民以牲種祭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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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自由
光
寺
從
來
沒
有
選
出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。
遺
憾
的
是
，
法
師
靜
坐
時
卻
遭
到
抽
坐
墊
，
甚
至
是
被
勒
脖
子
的
對

待
，
僵
持
了
五
個
小
時
，
強
力
撞
擊
的
鑼
鼓
聲
，
已
使
法
師
們
耳
力
不
支
，
恐
造
成
、
水
久
性
的
傷
害
，
為
了

安
全
迫
離
靜
坐
道
場
，
在
第
三
者
協
調
之
下
簽
下
向
意
書
。

問
:
如
果
寺
產
有
糾
紛
，
法
師
何
必
執
著
塵
境
，
與
村
民
糾
纏
嗎
?

答
:
其
實
香
光
寺
附
近
的
內
埔
五
村
村
民
大
部
分
都
是
善
良
而
虔
誠
的
，
只
是
有
少
數
有
心
份
子
從
中
製
造

衝
突
。
至
於
香
光
寺
產
權
的
合
法
性
是
無
庸
置
疑
的
，
管
理
權
的
移
轉
也
是
經
過
法
定
的
程
序
。
香
光
寺
產

權
來
自
十
方
，
屬
十
方
所
共
有
，
少
數
捐
獻
者
主
張
由
於
捐
獻
而
要
取
回
管
理
權
，
這
是
於
法
不
合
的
。
法

師
們
如
此
努
力
，
不
是
爭
產
權
，
因
為
產
權
都
已
登
記
在
「
香
光
寺
」
名
下
，
沒
有
任
何
個
人
可
以
擁
有
，

所
以
沒
有
產
權
之
爭
;
也
不
是
爭
管
理
權
，
因
為
管
理
權
是
被
信
徒
大
會
|
|
香
光
寺
最
高
權
力
機
構
授
予

的
。
法
師
們
之
所
以
堅
持
，
只
是
在
維
護
「
法
」
的
尊
嚴
罷
了
!
畢
竟
香
光
寺
是
十
方
所
有
，
法
師
在
此
管

理
、
住
持
，
有
維
護
香
光
寺
主
權
完
整
的
責
任
與
義
務
，
要
對
十
方
布
施
的
信
眾
負
責
!
不
能
私
自
將
管
理

權
授
受
給
部
分
有
心
人
士
。

放
棄
一
個
佛
教
的
堡
壘
，
對
法
師
來
說
是
很
容
易
的
，
霎
遊
十
方
本
是
出
家
人
的
本
色
，
但
是
為
正
法

的
住
世
，
香
光
寺
法
師
們
是
圓
結
而
堅
定
的
，
雖
然
目
前
有
多
位
法
師
耳
鳴
不
止
，
仍
在
治
療
中
，
也
都
沒

有
退
縮
，
還
有
支
持
法
師
們
在
此
住
持
的
村
民
及
十
方
信
施
，
也
都
願
為
「
法
」
的
堅
持
而
共
同
努
力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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